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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一2025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扭亏为盈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7,000万元–10,500万元 亏损：136,088.4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6,000万元–9,000万元 亏损：137,304.7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4元/股–0.21元/股 亏损：2.7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

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因2025年度审计工

作尚在进行中，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和储能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公司主要产品六氟磷酸锂在2025年第四季度销售

价格上涨，公司盈利能力恢复，第四季度实现利润并一举弥补前三季度亏损，实现全年扭亏为盈。同时公

司秉持契约精神，依约执行部分长协低价订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盈利水平。

公司子公司常熟新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化工” ）的主要产品次磷酸钠的市场行情亦在

2025年第四季度好转，销售价格上升，毛利率提高，结束了该主要产品亏损的局面，对公司整体业绩亦

有重要贡献。

虽然新特化工2025年第四季度盈利能力有所恢复，但仍未完成2025年业绩目标，根据新特化工的

业绩承诺及收购协议，新特化工原股东应补偿公司相应差额，补偿金额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同时，公司从

谨慎性原则出发，经初步测试需计提部分商誉减值。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与将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

告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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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

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监管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际股份”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委员

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并对吴锡盾、 杨志轩、 郑文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68号， 以下简称 “《决定

书》”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锡盾、杨志轩、郑文龙的监

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5〕第232号，以下简称“《监管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经查，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

一是在2023年度对子公司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泰材料）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中，对资产组新泰材料2028年及永续期销量增长率预测依据不充分，未谨慎考虑并获取实现高于行业

研究报告增长率的依据；对2024年印花税发生额的预测不合理，未考虑除销售及运输环节外的印花税；

对未来生产材料成本进行预测的依据不充分，未获取生产材料的合理采购价。 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财会[2006]3号）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等相关规定，导致公司

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 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是在2024年度对子公司常熟市誉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翔贸易）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

采用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作为誉翔贸易的债务资本成本，未使用誉翔贸易资产组的实际平均

贷款利率或与之更接近的1年期LPR作为债务成本。 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

值》（财会[2006]3号）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导致公司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准

确，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财务核算不准确

天际股份及其子公司常熟新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化工）在2023年9月至2024年12月末

期间，未恰当计提销售人员及管理人员薪酬，导致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各期定期报告相关财务信息

不准确。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一一职工薪酬（2014年修订）》（财会[2014]8号）第五条

的规定，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三）信息披露不规范

2023年9月至2025年8月，天际股份向非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

义务，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

订）》 第6.1.3条第一款、《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5年修订）》第6.1.3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

三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吴锡盾作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志轩作为公司财务总监，郑文龙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未按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26号）第四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第五十三条第一项及第三项的规定，我局

决定对天际股份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对吴锡盾、杨志轩、郑文龙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

措施。 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有效规范财务核算、公司治理。同时公司应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到本决定

书后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及内部问责情况报告，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监管函》主要内容

经查，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是2023年度对子公司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度对子公司常熟市誉翔贸易有限公司

的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

二是你公司及子公司常熟新特化工有限公司2023年9月至2024年12月未恰当计提销售人员及管理

人员薪酬。

三是你公司2023年9月至2025年8月向非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未接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我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1.4条、第2.1.1条、第6.1.9条，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1.4条、第2.1.1条、第6.1.9条，以及《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

1.4条、第2.1.1条、第6.1.9条的规定。

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锡盾、财务总监杨志轩、董事会秘书郑文龙，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

义务，违反了我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1.4条、第2.1.2条、第4.3.1条，《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订）》第1.4条、第2.1.2条、第4.3.1条，以及《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1.4条、第2.1.2条、

第4.3.1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负重要责任。

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吸取教训，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三、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高度重视《决定书》和《监管函》中指出的相关问题，将严格按照广东证监局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自查自纠，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送书面整改报告。

同时，公司及相关人员将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理

解，持续提升证券合规意识，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质量提升、价值提升与形象提升。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与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如若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

便，公司董事会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关于对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吴锡盾、杨志轩、郑文龙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68号）

（二）《关于对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锡盾、杨志轩、郑文龙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

〔2025〕第232号）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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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一）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崇左神农畜牧有限公司、 文山神农猪业发展有限

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9,897.09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9,311.63万元[注1]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

（二）

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神农陆良猪业有限公司、 云南神农澄江饲料有限

公司、云南神农大理猪业有限公司、云南神农动物营养

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大新神农饲料有限公司、云南神农

海韵贸易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4,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2,550.00万元[注2]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注1：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2家子公司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2025年12月新增担保金额为9,897.09万元，截至2025年

12月31日，公司为该2家子公司担保余额为29,311.63万元；

注2：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6家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2025年12月新增担保金额为4,000.00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公司为该6家子公司担保余额为32,550.00万元。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30.72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90,845.23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18.80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日-22日，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先后与富滇银行昆明岔街支行签署了《保证合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文山神农猪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该行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29.85万元。

2025年12月2日，公司向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签署《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云南神农陆良猪业有限公司、云南神

农澄江饲料有限公司、云南神农大理猪业有限公司、云南神农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大新神农饲料有限公司、云南神农海韵贸易

有限公司在该公司采购原料货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2025年12月17日， 公司与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 将原《最高额保证合同》 的担保金额由3,

000.00万元调整为5,000.00万元，原合同其他内容保持不变，调整后新增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2025年12月22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丘北县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文山神农猪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该行固定

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6.53万元。

2025年12月24日，公司与招商银行昆明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崇左神农畜牧有限公司在该行流动资金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900.00万元。

2025年12月25日，公司与招商银行昆明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崇左神农畜牧有限公司在该行长期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200.00万元。

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与中信银行昆明科技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崇左神农畜牧有限公司在该行固定资

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20.72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

年度股东会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云南神农农

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总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1,000.00万元，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子公

司）向银行和其他机构借款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为196,000.00万元；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收购等

方式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子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料货款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为40,000.00万元；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子公司）向客户销售产品履约担保预计提供的最高额度为10,000.00万元；为

客户、合作养殖户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为5,000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12个月有

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神农陆良猪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00.00%

法定代表人 何祖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223163968652

成立时间 2014年10月11日

注册地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产业园区大莫古片区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猪的饲养、销售；养殖技术咨询服务，种猪的繁殖与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饲料的

生产与销售；汽车清洗、消毒服务；对外贸易经营（货物进出口或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0,986.04 126,256.25

负债总额 47,724.09 54,301.27

资产净额 73,261.95 71,954.97

营业收入 125,980.94 160,950.23

净利润 13,627.02 9,819.40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神农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00.00%

法定代表人 李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26MA7BQ4XM2E

成立时间 2021年10月25日

注册地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生态工业集中区环城北路以北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838.65 10,773.81

负债总额 11,704.24 6,776.23

资产净额 8,134.41 3,997.58

营业收入 10,243.15 0.00

净利润 132.14 -80.21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崇左神农畜牧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00.00%

法定代表人 穆春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402MABX0PRX7T

成立时间 2022年8月12日

注册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卢江街驮卢汽车站北面新市场熟食行大棚正

西面第八栋

注册资本 26,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饲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一般项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

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洗车服务；专

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153.87 66,409.41

负债总额 55,851.71 42,673.34

资产净额 35,302.16 23,736.07

营业收入 26,192.36 16,232.64

净利润 5,537.46 3,569.42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神农澄江饲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00.00%

法定代表人 何祖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422750678849Q

成立时间 2003年7月4日

注册地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龙街街道办事处提古社区提古村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混合饲料、饲料添加济的生产及销售；饲料原料的销售；畜禽养

殖；水产品养殖；农产品收购；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72.82 9,714.60

负债总额 2,339.46 3,996.33

资产净额 6,233.36 5,718.27

营业收入 28,717.27 30,287.25

净利润 511.92 1,060.57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神农大理猪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00.00%

法定代表人 何祖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29010546800800

成立时间 2012年9月25日

注册地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挖色镇大成村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猪的饲养、销售；养殖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运输；饲料的生产及销售；货物进出口

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00.41 16,895.54

负债总额 5,863.92 4,337.46

资产净额 13,436.50 12,558.08

营业收入 12,425.42 19,706.28

净利润 837.36 2,738.08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大新神农饲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00.00%

法定代表人 唐天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424MAEP6K6M0H

成立时间 2025年6月30日

注册地 崇左市大新县雷平镇左安村G358国道西侧雷平变电站旁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饲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一般经营项目：粮食收购；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055.40 -

负债总额 20,279.08 -

资产净额 4,776.32 -

营业收入 13,306.87 -

净利润 189.86 -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文山神农猪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00.00%

法定代表人 廖晓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2626MAE7X8L8XQ

成立时间 2024年12月19日

注册地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树皮彝族乡马恒村委会马恒村小组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经营；种畜禽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一

般项目：牲畜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96.93 -

负债总额 4,133.70 -

资产净额 4,563.23 -

营业收入 0.00 -

净利润 -455.32 -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神农海韵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00.00%

法定代表人 何祖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7266726XP

成立时间 2005年3月30日

注册地

中国 （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阿拉街道办事处普照海子片区

14-06-1#地块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办

公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科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国内贸易代理；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粮食收

购；食用农产品批发；装卸搬运；饲料原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 许可项目：兽药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粮油仓储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790.36 10,443.13

负债总额 6,516.12 6,253.65

资产净额 4,274.23 4,189.48

营业收入 25,027.43 32,730.99

净利润 64.80 125.4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丘北县支行、中信银行昆明科技支行、富滇银行昆明岔街支行、招商银行昆明分行

保证人：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向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签署《担保书》

债权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

保证人：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最高本金(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的范围内，包括在主合同所确定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主合

同之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费、差旅费)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期间：2025年12月2日至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与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

债权人：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

保证人：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变更条款：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前述连续交易项下所有货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

此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险保险费、差旅费、通讯费、公证费、鉴定费、出证服务费、翻译费、公

告费等，甲方对任一债权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均以人民币5,000.00万元为限。

原合同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四、2025年12月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客户、合作养殖户提供担保的情况

12月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客户、合作养殖户新增的担保为0.00万元。

股东会批准的为客户、合作养殖户提供担保的最高担保额度为5,000.00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客户、合

作养殖户共1户合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72万元。

（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相互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12月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相互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提供担保的

公司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公

司关系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融资用途

融资机构/债

权人

公司

文山神农猪业发

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398.02 5年9个月 保证担保

固定资产贷

款

富滇银行

公司

文山神农猪业发

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448.01 5年9个月 保证担保

固定资产贷

款

富滇银行

公司

文山神农猪业发

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283.82 5年9个月 保证担保

固定资产贷

款

富滇银行

公司

文山神农猪业发

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146.53 6年11个月 保证担保

固定资产贷

款

农业银行

公司

广西崇左神农畜

牧有限公司

子公司 2,950.00 12个月 保证担保

流动资金贷

款

招商银行

公司

广西崇左神农畜

牧有限

子公司 950.00 12个月 保证担保

流动资金贷

款

招商银行

公司

广西崇左神农畜

牧有限

子公司 4,200.00 3年 保证担保 长期借款 招商银行

公司

广西崇左神农畜

牧有限

子公司 520.72 4年2个月 保证担保

固定资产贷

款

中信银行

合计 9,897.09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相互提供担保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股东会批准的最高担保金额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担保

余额

本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

子公司

159,500.00 58,264.51

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

子公司

36,500.00 0.00

合计 196,000.00 58,264.51

（三）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12月份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新增担保为4,000.00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万元） 保证期间

1

厦门国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关

联企业

云南神农陆良猪业有限公司、云南神

农澄江饲料有限公司、云南神农大理

猪业有限公司、云南神农动物营养科

技有限公司、广西大新神农饲料有限

公司、云南神农海韵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

2025 年 12 月 2 日 至

2027年12月1日

2

厦门建发物

产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

业

2,000.00

2025年 10月 17日至

2027年10月16日

合计 4,000.00

公司股东会批准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最高担保额度为40,000.00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

购货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32,550.00万元。

（四）公司为子公司向客户销售产品履约担保进展情况

12月份公司为子公司向客户销售产品履约担保新增担保为0.00万元。

公司股东会批准为子公司向客户销售产品履约担保的最高担保额度为10,000.00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为子公司向客户

销售产品履约担保的余额为0.00万元。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公司对被担保对象拥有控制权，

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 被担保公司信用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对优质客户的担保是为了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司与被担保对象的合作关系，公司对被担保对象制定了

严格的筛选标准、审查制度以及提供反担保措施等风险防范程序，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是基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偿债能力较强，偿债风险较小，为其融资、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及业务履约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

各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向客户、合作养殖户提

供担保，有利于缓解客户和合作养殖户的资金压力，降低其筹资成本、提高公司资金使用率，合理保障公司与其购销业务和委托养殖业

务的顺利开展。被担保对象为销售或养殖规模较大、信誉度较好的长期合作方，具备一定偿债能力。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90,845.2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80%。 其中，对子公

司的担保余额为90,814.51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79%；对优质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的担保余额为30.72万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1%。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没有发生其它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其它法人或非法人单

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中的逾期金额为

30.72万元，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支持下游客户融资而提供担保所产生，且均设置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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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45� � � � � � � �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2026-003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实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58,6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

行主体为有保本承诺的金融机构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议

存款等。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 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子公司上海迪爱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爱斯” ）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0万元，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山支行购买期限为3个月的单位定期

存款，2026年1月15日，上述单位定期存款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3,000.00万元，并获得收益人民

币75,000.00元。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子公司迪爱斯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万元，通过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山支行购买期限为3个月的单位定期存款，2026年1月15日， 上述单位定期存款已

到期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4,000.00万元，并获得收益人民币100,000.00元。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子公司迪爱斯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万元，通过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山支行购买期限为3个月的单位定期存款，2026年1月15日， 上述单位定期存款已

到期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5,000.00万元，并获得收益人民币125,000.00元。

上述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主体

受托人

名称

产品

名称

产品金额 起息日 赎回日 赎回金额 实际收益

1 迪爱斯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天山

支行

单位定

期存款

3,000.00 2025-10-15 2026-01-15 3,000.00 7.50

2 迪爱斯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天山

支行

单位定

期存款

4,000.00 2025-10-15 2026-01-15 4,000.00 10.00

3 迪爱斯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天山

支行

单位定

期存款

5,000.00 2025-10-15 2026-01-15 5,000.00 12.50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根据前述董事会决议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13笔、 金额合计

9.62亿元，其中：赎回11笔，金额合计5.07亿元；尚未到期2笔，金额合计4.55亿元。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金额

实际收益

（含税）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单位定期存款 45,000.00 - - 45,000.00

2 单位定期存款 600.00 600.00 1.95 -

3 单位定期存款 13,000.00 13,000.00 0.180556 -

4 单位定期存款 12,000.00 12,000.00 90 -

5 7天通知存款 500.00 500.00 0.777778 -

6 7天通知存款 500.00 - - 500.00

7 单位定期存款 600.00 600.00 1.5 -

8 单位定期存款 3,000.00 3,000.00 0.0125 -

9 单位定期存款 4,000.00 4,000.00 0.016667 -

10 单位定期存款 5,000.00 5,000.00 0.020833 -

11 单位定期存款 3,000.00 3,000.00 7.50 -

12 单位定期存款 4,000.00 4,000.00 10.00 -

13 单位定期存款 5,000.00 5,000.00 12.50 -

合计 96,200.00 50,700.00 124.458334 45,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8,6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58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7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5,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3,100.00

总理财额度 58,600.00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26-003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暨收到撤诉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原告重庆嘉威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嘉威” ）于2026年1月12日向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渡口区法院” ）申请撤回起诉，大渡口区法院已裁定准予重庆

嘉威撤诉。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 ）为本案

被告。

3. 涉案的金额： 裁定撤诉案件中重庆嘉威的诉讼请求金额暂计人民币30,580,015.32元及诉讼费

用。

4.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5.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参股公司重庆嘉威就其与公司的合同纠纷，于2024年8月8日向大渡口区法院提交《民事

起诉状》。上市公司于2024年9月10日收到大渡口区法院下发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本案案

号为（2024）渝0104民初6639号，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披露的《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临2024-025）。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6年1月14日，公司收到大渡口区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渝0104民初6639号）。 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重庆嘉威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97,350�元（已由原告重庆嘉威预缴），由原告重庆嘉威负担。

本次撤诉系对上市公司与重庆嘉威在另案中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签订的 《调解协议》的

履行，依据《调解协议》，重庆嘉威应于《调解协议》生效后15日撤回对大渡口区法院（案号为：（2024）

渝0104民初6639号）的诉讼。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及2026年1月6日披露的《重庆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暨拟签订〈调解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6）及《重庆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暨收到调解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02）。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原告重庆嘉威已撤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理性

决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19� � �证券简称：罗普特 � �公告编号：2026-002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凤岐路188号罗普特科技园8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普通股股东人数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0,594,0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0,594,0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46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465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5,438,04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

为7,286,713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8,151,329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延行先生因公无法现场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吴东

先生主持。 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

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476,063 99.8827 112,290 0.1116 5,702 0.0057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476,063 99.8827 112,290 0.1116 5,702 0.0057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486,805 99.8933 105,550 0.1049 1,700 0.001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补选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0,642,858 99.0023 105,550 0.9818 1,700 0.01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国仕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刚、王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6-002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审计项目合伙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3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近日，公司收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伙人的告知函》，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合伙人变更情况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原指派王伦刚先生为项目合伙人、孙

震先生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光先生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鉴于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内部工作调整，现指派王晖先生接替王伦刚先生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合伙人，继续

完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

二、本次变更项目合伙人信息

1、基本信息

王晖先生，199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3年开始

在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共签署或复核了上市公司审计报告17份。

2、诚信记录

王晖先生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

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王晖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 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

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伙人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2026-001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初

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173,305,508.82 6,656,790,844.41 -7.26

营业利润 563,655,214.37 774,858,589.10 -27.26

利润总额 577,623,954.50 774,972,665.95 -2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626,103.53 576,447,716.38 -2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99,790,269.20 499,070,539.26 -3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699 1.2065 -27.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46 8.5487 减少2.674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857,321,395.70 13,351,385,263.70 1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223,027,929.91 6,954,846,347.08 3.86

股 本 477,777,539.00 477,777,539.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5.12 14.56 3.8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979.03万

元，较上年同期降低39.93%，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销售收入减少、营业利润减少，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且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

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年报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3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张世洪持有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1,2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949%。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了

《创力集团关于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截至本公告日，张世洪先生通过

集中竞价减持的方式，已累计减持420,000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张世洪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680,000股

持股比例 0.2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1,68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张世洪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2月10日

减持数量 42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14日～2026年1月1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2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7.01～7.15元/股

减持总金额 2,962,736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65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650%

当前持股数量 1,260,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1949%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